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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

一、 上次會議列管案件： 

（一）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，教育部修改國民中小學成績評量準則，由

三領域及格修正為四領域及格方可畢業，而本市補充規定將定期評量

與平時成績各占 50%，均可能造成多數學生無法畢業。 

俊良：要求統計 102 學年度未畢業學生狀況。 

業務單位回應：約有８％學生未畢業，其有中原因可能成績、出席

率、獎懲等因素，尚未進行統計分析。 

（二）有關推動英語成為臺南市第二官方語言：最近將成立第二官方語推動

委員會，並盤點過去有關於英語推動的措施。 

（三）有關於建議教育局重視大臺南市代理代課教師比例，除因應少子化，

也能夠促進教師教學品質之提升。 

本會意見：本市國小編制提升至 1.65，但今年國小管控 12%比例太

高，代理及鐘點教師增加，不利校園穩定，建議推估未來

少子化的情況，研議部份比例應聘請正式教師，以避免校

園產生斷層。 

二、有關 104 年 12 年國教超額比序方面決議： 

1.刪除「生涯發展規劃建議」、「技職證照或資格檢定」、「均衡學習」等三項

比序項目，總項目減為九項。 

2.比序項目-「志願序」總積分提升為 10 分，第一志願至第五志願分數依序

為 10、8、7、6、5 

3. 比序項目-「國中會考」總積分增加為 30 分，精熟 6 分、基礎 4 分、待加

強 2 分 

4. 比序項目-「獎勵紀錄」、「幹部任期」、「社團參與」、「服務學習」、「體適

能」增為 10 分，以原始分數計分。 

5. 比序項目-「競賽成績」刪除科學實驗、資訊類及國際發明展競賽項目。 

6.同分比序順序依序比較之：(1)總積 分(2)志願序(3)國中教育會考總積分 (4)

體適能(5)社團 參與(6)幹部任期(7)獎 勵紀錄(8)服務學習(9)競賽成績(10)會考

 加註標示(11)寫作測驗 

二、針對私校直升比率，主席聽取私校意見建議比照其他縣市作法，目的想提

升到 60%，業務單位提醒這方面法令有不可逆規定，後續須追蹤發展。 

三、106 年修正部份，只決議競賽分數採計降為 10 分，幹部任期杉吉提議刪

除，委員發表意見者都支持刪，但主席最後建議下次討論。 (業務單位建議

有關 106 年修正部份先招開工作小組研議後，再送至教審會討論決議) 



四、有關「教育會考」一試二用議題，正反意見都有，主席傾向同意，最後以

教育部規定為方向。 

本會

發言

與建

議 

一、 針對超額比序修改： 

1. 不是所有學生在免試中均需要使用到超額比序。 

2. 今年出現接獲反應較多的問題是競賽成績有 10 分是大部份孩子無法取得的，

另一個是級分制的問題，另外幹部任期原意不錯，但是實際執行面上家長們會

希望能夠每個孩子平均擔任幹部以獲得分數，原來用民主機制選任幹部的原意

已遭扭曲，造成學生、家長及老師困擾，失去培養校園民主的用意，建議本項

於 106 學年度予以刪除。 

3. 超額比序項目類別可以競賽型及引導型，均有不同的目的及作用。根據本會及

教師會對國中端教師進行問卷調查，「生涯發展規劃建議」大部份教師希望刪

除，而「均衡學習」一項是大部份教師希望保留下來的項目，雖然本市國中畢

業條件比本項要求高，但是無法轉換成超額比序的成績，對於引導重視藝能科

的效果有限，因此「均衡學習」一項應予保留。 

二、 有關「教育會考」一試二用議題，應先釐清教育會考的目的為何及特色招生

應回歸高中職端學校特色發展，到底需要招收那一類的學生上？若教育會考

僅為檢測基本學力，那麼與特招的目地性不同，不宜一試二用。另應該考慮

鑑別度的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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